
 

 

希望枝子 
 
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就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策略提交的意見書 
 
內容概要 
這份意見書將會分為兩大章節。第一部分是對保安局在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向立法會提交的修

訂《入境條例》第 155 章的建議的回應。第二部分是我們在考慮香港作為難民接收者和輸出

者的責任後的倡議。 
 
第一部分：對政府現時建議的回應 
 
序言 
保安局在七月提交的文件建議對《入境條例》第 115 章作出 23 項修訂措施以向申請庇護者施

加壓力。這些措施包括縮短提交文件證據的許可期限、設立捆綁式時間表、限制翻譯服務、拒

絕協助庇護申請人、在上訴結果未明時安排遣返等。這些措施明顯是針對蓄意拖延申請程序並

濫用統一審核機制的申請人。事實上，整份文件只集中在處理這些濫用機制的申請人以將他們

盡快移除。整份文件中絲毫沒有談及改善申請庇護的過程以保護那些迫切需要保護的人的利益，

亦沒有考慮這些建議對那些希望能獲得保護的人產生的負面影響。 
 
由於不少律師和人權倡議者都已經對保安局的文件作出回應，故此這份意見書將會從道德倫理

的角度審視政府的原則和程序是否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權力。 
 
評估 
這份評估是基於香港政府的現行政策和程序而做出的，並不代表我們支持這些政策和程序。 
 

1. 香港並不承認難民身分 
香港一直聲稱奉行「不給予任何人庇護或核實任何人的難民身分」的政策，所以推行不同的措

施以阻止難民前來香港尋求庇護。我們認為這些措施當中有些是合理的，也有些是不合理的。 
- 合理的措施： 

1. 設立強而有力的邊境管制措施以阻止非法入境者進入香港 
2. 在有大量移民移居香港的國家預先審查入境簽證 
3. 與移民原居地國家合作，打擊將香港宣傳為合適移居地的非法中介 

- 不合理的措施： 
1. 以防止「磁鐵效應」為理由，拒絕為尋求庇護者提供能足夠維生的生活條件 
2. 剝奪逃離戰爭和政治迫害的人們在入境時立即提出聲請並進行初步篩選的機會 

 
2. 就非法入境者身分的使用 

一直以來，不少經濟移民為了改善生活而從其他亞洲較落後的地區移居到香港。有見及此，香

港有一套完整的打擊非法移民政策，當中包括拒絕給予任何形式的居留權給非法移民。我們認

為這些措施當中有些是合理的，也有些是不合理的。 
- 合理的措施： 

1. 將所有未有持有效簽證/許可證進入香港的人視為非法入境者，即使他們在被發

現後提出庇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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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理的措施： 
1. 將持有效簽證/許可證，並在這些簽證/許可證的有效期限之內嘗試提出庇護申

請的人視作非法入境者 
2. 通過禁止人們在簽證/許可證的有效期內提出庇護申請，強行令人成為非法入境

者 
 

3. 工作權 
香港一直將難民與經濟移民混為一談，並製定政策阻止經濟移民將香港視為潛在的工作地點。

其中一項就是禁止庇護申請者在港工作。 我們認為這些措施當中有些是合理的，也有些是不

合理的。 
- 合理的措施 

1. 在有為庇護申請者等候申請批核的期間創造足夠維生的生活條件的情況之下禁

止庇護申請者工作 
- 不合理的措施 

1. 在沒有提供足夠支援的情況下禁止庇護申請者工作 
2. 在酷刑聲請被成功確立後依然被禁止工作 

 
4.公民身分和居留權 

香港人的公民身分是受到保護的，而且限制社會服務、醫療設施和教育予只有能夠符合嚴苛的

移民要求的人才能使用。只有已經在香港連續居住滿 7 年的香港居民才能獲得居留權。我們認

為這些措施當中有些是合理的，也有些是不合理的。 
- 合理的措施 

1. 在向庇護申請人給予不受限制的社會福利，醫療設施和教育機會的前提下，拒

絕向他們提供公民身分 
- 不合理的措施 

1. 同時拒絕向庇護申請人給予不受限制的社會福利，醫療設施和教育機會以及公

民身分 
2. 拒絕向成功申請庇護但又未能被安置的人給予公民身分 

 
小結 

1. 在目前的制度下，香港政府不僅採取了能大力保護其不接受難民的原則的政策，而且

將這一政策推向一個極端，通過盡可能使申請人需要生活在悲慘和困難的處境中，以

圖向其他人指出香港不是尋求更美好生活的人的目的地。 這些都是不恰當的措施，而

且超出人道主義原則可以接受的範圍。 
2. 從政府的文件我們很清楚地知道統一審核機制的主要作用是為了判定入境處是否能夠

在不違反其提供保護的責任的前提下，合法地執行遣返。統一審核機制的設立是為了

執行政府「不給予任何人庇護或核實任何人的難民身分」的政策，並且將申請庇護失

敗的申請人盡快遣返到原居地。這並非對篩選機制的恰當使用。篩選機制理應用作一

道人道保護屏障來阻隔折磨或其他任何方式的迫害。 
3. 現行制度存在利益衝突。當負責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入境處需要同時根據一個不承認難

民也不提供庇護的政策來進行一個關乎人權的決定時，有機會會導致機制被誤用。現



 

 

時似乎並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危險的存在。在這個情況下，我們需要對統一審核機制進

行某種形式的獨立評核來重新建立對機制完整性和持平的信心。 
4. 政府通過將立法會和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某些濫用機制的庇護申請者以及經廣泛報導

涉及治安的負面事件，塑造難民的負面形象，並以此確立其收緊管制和加快遣返的建

議的正當性。同時政府亦是在試圖掩蓋其不能為尋求庇護者提供足夠人道援助的過失。

與其將精力集中在濫用統一審核機制的人身上，政府更應該檢討自身對權力的濫用。 
 
第二部分：香港難民政策的新方向 
 
序言 
第一部分中對香港現行審核機制的評估揭示了入境處現時因為只集中濫用機制的人而形成對香

港難民和酷刑聲請者片面的印象。這是源於 1）一直以來大量堆積等候審批的個案及 2）香港

政府對於難民和酷刑聲請者採取防衛性的政策。正如第一部分所述，香港政府一直堅定地奉行

這些政策，並引致一些不可接受的行動。 
事實上，之前入境處已經因為累積了大量庇護申請個案有待處理而投放更多資源來加快審查進

度。我們認為，通過入境處的行政措施和更嚴密的入境限制，現時情況經已受控。故此在這個

階段政府更不應該讓反對難民的組織得償所願，在情況已經受控的時候依然推行嚴厲的難民政

策。政府應該好好利用這次機會來對其難民政策進行全面檢討而不是只集中精力在統一審核機

制上。 
 
以下是一些為何我們應該更全面地看待難民問題的理由： 

- 雖然香港奉行不承認難民也不提供庇護的政策，但總會有人來到香港，希望能得到庇

護。關上大門既不會解決當前問題也不能作為零接收率的理由。一個零難民的香港，

從目前的政策來看，並不是一個現實的結果。 
 

- 從外國經驗我們可以得知就算嚴苛的難民政策可能能減慢難民湧入的速度，但其實不

論政策有多嚴格我們始終是不能完全阻止他們進入香港的。為了在經濟上得到更好的

未來而產生的磁鐵效應並不是驅使難民離開的原因，強迫那些生活在戰爭和迫害條件

下的人為了生存而離開的驅逐效應才是。在這個情況下，難民會尋找一些政治穩定的

國家以令他們的個案能夠在法治的框架下解決，而不論當地的政策是什麼他們都會用

盡所有辦法令自己能進入那個國家。 
 

- 雖然香港社會因為缺少多元文化的交流而對難民產生偏見，但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建基

於難民的社會。大部分的本地家庭只要將他們的家族歷史追溯到兩代、三代、以至四

代之前，不難發現有為了逃離政治逼害或貧窮而來到香港尋求穩定的成員。目前為了

保護邊境不會受大量移民湧入衝擊的政策與每日接受通過單程證來港的移民政策並不

相符。我們需要更好和更公平的難民政策以避免引來種族歧視的指控。 
 

- 目前已經成功申請庇護並已經在香港居住多年，但因為不同原因而不能被安置到其他

國家的難民數目正在增加。他們現時依然面對可能要被遣返的威脅，同時也被視為非

法入境者，不能在香港工作、拿取社會福利，更甚談融入香港社會。拒絕給予他們公

民權利，對他們來說是很過分的人格冒犯，而且也會為香港的人權狀況蒙上污點。以



 

 

維護邊境穩定作為理由來故意將難民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除

非我們願意將這份政策重新定義，否則這將成為香港難民政策的致命弱點。 
 
管理策略 
正如第一部分所述，政府有關難民的政策大部分都是為了防止出現「磁鐵效應」和盡快而有效

率地將申請庇護失敗者遣返而生。統一審核機制只是整個過程的其中一部分，而政府必須承擔

責任，以便可以在合法的框架下執行其政策。 
 
從宏觀角度來看，目前對設立一些管理政策來管理香港為數不多的難民人口的議題並沒有太多

討論。在現時的政策下，「管理」就等於提供最低限度的人道主義支援和提供符合統一審核機

制要求的最低限度法律援助。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管理」一詞含有更正面的人道意義，不論最後結果如何都會幫助難民成

為能對社會和經濟做出正面貢獻的人。同時，「管理」也包含協助社會營造歡迎和包容移民的

氣氛的意義。 
 
要令這種「正面管理」有效，我們需要接受必須改革現行制度的事實，特別是在第一部分中我

們指出有濫用權力的地方。這樣我們就可以將原本現時難以解決的難民管理問題扭轉乾坤，令

香港從中獲益。 
 
在第一階段我們應該重新審視已經成功申請庇護的個案，給予他們工作的權利以及居留權。這

對香港目前入境政策的影響輕微亦同時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現時通過統一審核機制而申請庇護

的低成功率已經足夠防止產生「磁鐵效應」。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該知道大部分的成功申

請庇護者都有技能和能力，不會對草根工人造成威脅。 
 
管理方式上的轉變不代表香港嚴謹的入境政策有所放鬆。事實上，我們需要維持甚至加強對邊

境的控制以防止來自沒有戰爭或政治逼害紀錄的國家的人前來香港尋求庇護。我們可以建立預

先篩選機制，讓統一審核機制集中處理更複雜的個案而不用糾纏在佔大部分的簡單個案。 
 
在第二階段我們應該審視尋求庇護者在統一審核機制批核申請期間面對的人道情況。雖然或者

有必要在他們的逗留條件中加入不許工作的條款，我們亦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作為他們通過統

一審核機制和獲得財政援助的條件，要求他們參與義務工作、職業訓練、實習、社會服務等以

對社會作出貢獻。這樣對政府抑或申請庇護者都有益處，例如： 
- 提供機會讓申請庇護者改善和應用技能 
- 提供為社會作出貢獻的機會 
- 減低從事非法工作的誘因 
- 發展正面的社區精神 
- 提供正面的全人發展 
- 協助他們預備接受安置、遣返或融入本地社會 
- 協助香港發展成為多元文化的社會 

誠然，我們需要在合適機會的數量和種類上再作更深入的討論，而過程中社會大眾、商界、非

政府組織、社福界、教育界、醫療界，乃至政府都應該參與其中。展望未來，這個方案有能力

成為香港的標記並成為其他地方的典範。 



 

 

 
總結 

1. 香港現時的難民政策並不足以在同時滿足政府的目的和人道主義的原則的前提下解決

難民問題。香港對待難民的方式已經開始引起國際關注，也只會受到更多國際壓力。 
2.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促使香港在指定難民政策時考慮以更廣闊的角度看待問題以避免問

題繼續累積並令政府承受不必要的批評。 
3. 通過建立一個承認難民是香港人口的一部分的難民管理制度以及對現行制度作出修改，

香港將能夠解決難民問題，並且成為管理難民這領域的重要領導者。 
 


